附件2

区减灾委（办）应急救助工作组职责

区减灾委（办）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，下设综合协调组、技术专家组、人员安置和生活救助组、安全维稳和治安警戒组、医疗救治防疫组、物资调配保障组、交通疏导组、灾情管理和监测评估组、舆情监控和新闻宣传组、通讯联络组、水电气供给组、资金保障组、救灾捐赠组等13个应急救助工作组，具体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工作。
1.综合协调组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、区委社会工作部、区统计局、区人武部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武警执勤一大队参与。协助做好救援资源、力量等统计、调配工作；负责接收与转发相关指令、文件，统一搜集并报送灾情和救助工作相关信息；协调武警部队和社会救助力量参与救助工作。

2.技术专家组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协调市应急管理局专家组（相关职能部门推荐各自领域专家）参与。为救助工作和重大决策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；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响应、灾情评估、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提出技术支撑和评估意见。

3.人员安置和生活救助组：区应急管理局统筹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牵头，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（区慈善会）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公安分局、高明供电局等单位参与。负责受灾地区群众的转移、疏散、安置及生活等保障工作。

4.安全维稳和治安警戒组：公安分局牵头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参与。负责维持受灾地区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。

5.医疗救治防疫组：区卫健局（区红十字会）牵头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、各医疗机构等单位参与。负责做好医疗救护和康复防疫工作。

6.物资调配保障组：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发改局、区民政局（区慈善会）、区司法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参与。负责应急响应期间救助物资、装备的调配。

7.交通疏导组：区交通运输局牵头，区城管局、公安分局等单位参与。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灾损公路、桥梁、航道、轻轨交通干线抢修工作；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的通行畅通。
8.灾情管理和监测评估组：区应急管理局统筹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、区经济科技促进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水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国资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务和数据局、自然资源分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区气象局等单位牵头，区有关单位参与。负责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预警，组织开展灾情评估工作。

9.舆情监控和新闻宣传组：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、区教育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团区委、广东广电网络高明分公司、高明融媒体中心等单位参与。统筹协调和组织事件舆论引导、宣传报道工作；做好事件舆情搜集、分析和报送工作；做好新闻应对发布和集体采访组织活动；向事件相关单位、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通报舆情进展，提出应对建议。

10.通讯联络组：区经济科技促进局牵头，区政务和数据局、三大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参与。负责应急响应期间通讯保障工作。

11.水电气供给组：区发改局牵头，区住建水务局、高明供电局、高明佛水供水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。负责应急救助期间电力、用水、燃气的供应保障工作。

12.资金保障组：区财政局牵头，受灾地区镇（街道）或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参与。负责协调安排救助资金合法高效使用。

13.救灾捐赠组：区民政局（区慈善会）牵头，区委办、区发改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卫健局（区红十字会）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团区委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高明支局及有关保险机构等单位参与。组织区慈善会、区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团体募集救灾物资及款项，并做好接收、统计、管理、发放等工作。


